高新区民政和文旅事业中心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抽查依据
	抽查内容

	1
	对娱乐场所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检查
	文化娱乐场所
	1.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七条至第十二条

2.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至第五十四条
	娱乐场所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；娱乐场所经营单位遵守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的有关情况。

	2
	对旅行社行业的监督检查
	旅行社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十五条至第一百零七条

2.《旅行社条例》第四十六条至第六十五条
	旅行社依法设立情况，经营场所、营业设施、注册资本等基础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；是否取得经营许可；分支机构依法设立情况，名称、标牌、经营范围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。依法经营情况，有无虚假宣传行为、组织不合理低价游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；合同签订情况，是否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、提供与合同内容相符的旅游服务；旅游包车监督抽查；其他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情况。

	3
	对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检查
	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
	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七条至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六条
	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；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依法经营及消防安全情况。

	4
	旅游安全综合协调和旅行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	旅行社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七十六条

2.《山东省旅游条例》第五十六条
	员工安全培训、应急预案建立及演练、旅游包车情况、责任险投保等旅游安全落实情况。

	5
	文物保护的监督检查
	文物保护单位
	《文物保护法》第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、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九条
	不可移动文物安全事故防范情况及安全保护措施；文物保护单位遵守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情况。

	6
	艺术考级监督检查
	考级机构
	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	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依法设立情况；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及承办单位是否依法组织考级活动。


